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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援助制度的強化 

司法援助制度正是“司法訴訟權”的一個重要的保障依據，澳門在回歸以後對此

作出了調整，首先是更新了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其次是制定了公職司法援助制度。 

（一） 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的調整 

為了進一步配合基本法第 36條和第 1/2009法律框架性的規定，也因應原有的司法

援助一般法援法律制度於澳門特區已經適用多年，未能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故需要

對原有的司法援助一般法律制度作出調整，以更好地落實居民權利的保障。修訂主要

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大對居民權利的保障：1）明確司法援助的適用對象；2）明確資產

的計算方式；3）中止權利時效。 

1.  明確司法援助的適用對象 

在第 41/94/M 號法令中，對不享有居留權的居民是否也可以受惠於司法援助，法

律界存有不同意見，而大多數意見認為居留權是批給司法援助的要件。為了解決有關

爭議，新的法律對司法援助的適用對象作出了更加明確的規定。除了澳門居民外，還

明確規定了外地僱員、獲承認的難民和依法獲得逗留許可的非本地居民，如出現經濟

能力不足，亦有權獲得司法援助。而在舊有的司法援助法律制度的規定則沒有這麼明

確和清晰。 



此外，新司法援助制度也修訂了法人獲得司法援助的規定，有異於以往的，並作

出了更嚴格的限制。在舊法律中，只要住所或主行政管理機關在澳門之法人及其他

具當事人能力之實體，也就表示，基本上所有法人，只要經濟能力不足，均可獲得司

法援助。而新的司法援助一般制度則排除了營利法人作為司法援助的對象，僅限於非

具營利目的的法人。這個規定有助於明確適用對象及更合理地配置政府資源。   

但在這裡仍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這就是不具法律人格的社團或實體被排除在

外，這些實體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分層建築物的管理機關。它是根據分層建築物共同

部分的管理法律而存在的，並不是根據《民法典》規定成立的法人，是法律規定存有

的機關，但該法律並未賦予這個機關法律人格。在第 41/94/M號法令具當事人能力之實

體即可以獲得司法援助，按照這個解釋，分層建築物的管理機關是可以獲得司法援助

的。但由於新的司法援助制度明確規定司法援助的對象僅為法人，故在未來再次修訂

法律時宜就有關問題作更深入研究，以更全面的保障“司法訴訟權”。 

2. 明確資產的計算方式 

在新法律第 9 條明確規定了可支配財產的計算方式，以便能夠更客觀、量化和更

具操作性，從而避免爭議。同時，將可支配財產包含家團成員的財產，而並不單單是

申請人的個人財產，可避免司法援助出現濫用的情況。 

但考慮到一些特殊情況，該法律增加了一些排除計算條款，以便對居民權利作出

更全面的保障。諸如：1）現金分享款項、敬老金、殘疾津貼、社會保障給付、援助金

及其他政府津貼等不視為收入；2）訴訟的他方當事人為申請人的家團成員時，也無須

計算該家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3）自住物業不計算為支配財產。 

3. 中止權利時效 

在第 41/94M號法令中規定，申請司法援助的效果為中止訴訟程序。因此，大部分

的司法見解認為中止只針對已展開的訴訟程序（包括刑事及民事），但對於仍未提起

訴訟程序的申請人而言，則不產生任何中止的效果，導致其權利因時效而可能遭受侵

害。 



  舉個例子說，《民法典》第 491條規定因遭受侵權而追討民事賠償的時效為三年，

假若申請人在第二年第十二個月才提出司法援助的申請，而司法援助委員會於三年期

間屆滿後才批准司法援助，那麼，此時申請人的訴權已喪失，無法透過法律途徑保障

其權利。為了彌補這一方面的缺失，新的司法援助制度明確規定，提出申請後直至有

關的司法援助申請的決定轉為不可申訴時，中止權利時效的計算。 

  （二）公職法援制度的確立 

第 13/2010法律訂定了《因執行公共職務的司法援助》，該法律的適用對象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確保他們在執行公共職務而作出的行為或發生的事

實被起訴的訴訟程序中獲得司法援助。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司法援助並不是以經濟

不足為受支援的前提，而是以執行公共職務有關的事實而被起訴為批給前提。 

如獲批給司法援助，工作人員有部分與一般司法援助制度相同的權利，正如免訴

訟費用及預付金等，而且，所批給的司法援助對離職待退休及已退休的人士維持有

效，如相關人士死亡，該司法援助延伸適用於其繼續訴訟程序的繼承人。 

然而，這法律只解決了公共工作人員因公職而被起訴時獲得援助的問題，面對公

共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權利被侵害而欲針對第三人提出訴訟，尤其是因執行職務而

被侵權需要索償的情況，則不是該法律規範的內容。但無論如何，這法律確實一定程

度保障了該等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而衍生的司法訴訟中獲得司法援助。 

小結 

澳門回歸 20 年，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立法質量和效率不斷提高，居民合法權益得

到有效維護，澳門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這一切均離不開中央對

全面依法治國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離不開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

科學指導，尤其表現在保障澳門居民訴諸司法的基本權利上，充分體現了基本法第 36

條的真諦，充分詮釋了一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初心，讓科學立法、嚴

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觀念深入人心，讓大家看到澳門法治的偉大進步。 

 


